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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杨酸
	章节
	序号
	物质名称
	限制
	标签上必须标印的使用条件和注意事项

	
	
	中文名称
	英文名称
	INCI名称
	适用及（或）使用范围
	化妆品使用时的最大允许浓度
	其他限制和要求
	

	第二章3 化妆品限用组分（表3）
	8
	水杨酸
	Salicylic acid
	Salicylic acid
	(a) 淋洗类发用产品
	(a) 3.0%
	不得用于三岁以下儿童使用的产品；不得用于可能具有吸入风险的产品
	含水杨酸；
三岁以下儿童勿用

	
	
	
	
	
	(b) 除体用产品、接触粘膜的产品（如眼影、睫毛膏、眼线笔、唇膏）和除臭产品外的驻留类产品和淋洗类肤用产品
	(b) 2.0%
	
	

	
	
	
	
	
	(c) 体用产品、接触粘膜的产品（如眼影、睫毛膏、眼线笔、唇膏）和除臭产品
	(c) 0.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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